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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037 号 

 

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

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3,653,000 股（含

本数），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长

于逢良先生，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21,448.87 万元（含本数）。 

请明确于逢良本次认购股票数量的下限，承诺的最低认购数

量应与拟募集的资金金额相匹配，并在前次回复基础上补充说明

认购资金的具体来源。 

请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累计投入

19,345.55 万元，占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 42.22%，发

行人存在对前次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、实施进度以及实施主

体进行调整情形。 



2 
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调整前次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

具体内容及合理性，调整前后用于非资本性支出占募集资金的比

例；（2）前次募投项目的最新进展及资金使用进度，是否存在结

余资金、变更资金用途的情况或意向；（3）结合前次募集资金用

于非资本性支出及变更补流的情况，说明是否符合《证券期货法

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的相关要求。 

请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更新前次募

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按重要性原则

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。

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并

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

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
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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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3 月 28 日 


